
國家進境動物隔離檢疫場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做好國家進境動物隔離檢疫場的管理工作，保證我國畜牧業生產和動物在隔

離期間的安全，服務促進畜牧業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及其

他動植物檢疫法規的有關規定，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國家進境動物隔離檢疫場(以下簡稱隔離場)是指由國家動植物檢疫局批准設立

的，具備必要的隔離檢疫設施和條件，專門用於進境動物隔離檢疫的場所。國家動植物檢

疫局授權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負責隔離場的檢疫監督和管理。目前我國有天津、北京、上

海、廣州四個隔離場。 

第三條  凡需使用隔離場的單位，在動物進境前至少三個月到國家動植物檢疫局辦理預

訂手續。凡需預訂天津、北京、上海、廣州四個隔離場的單位，須同時向有關口岸動植物

檢疫機關交付隔離場租用定金(以隔離場租用費的 50%計)。不能在預定的時間使用隔離

場，須重新辦理預定手續；因故取消使用預定隔離場的，應及時通知國家動植物檢疫局。

由於貨主的原因未能在預定時間使用隔離場的，定金不予退回。 

第四條  隔離場須保持隔離動物的良好條件，設施完好，畜舍及場內環境清潔衛生，並

做好滅鼠、防蚊、防蠅、防火、防盜、防毒等工作。 

第五條  經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同意的人員方可進入隔離場；嚴禁非工作人員進入隔離

區；不准將與檢疫無關的任何動物帶入隔離場內。 

第六條  隔離場使用前後，須用國家動植物檢疫局指定的消毒藥，在口岸動植物檢疫機

關的監督下徹底消毒三次，每次間隔三天。 

第七條  同一隔離區內，不得同時隔離兩批以上(含兩批)的動物，隔離舍兩次使用應間隔

30 天。 

第八條  動物及運輸工具須經消毒後方可進出隔離場；進入隔離場的飼草、飼料應來自

非疫區並經消毒處理；動物的包裝物和鋪墊材料須作無害化處理。 

第九條  動物隔離期間的獸醫衛生要求： 

(一)飼養人員應在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認可的醫院做健康檢查，證明無結核、布病等人畜

共患病，其健康檢查結果應報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備案； 



(二)工作人員、飼養人員及經動植物檢疫機關批准的其他人員進出隔離區，均須消毒、淋

浴、更衣； 

(三)不准將生肉(包括生肉製品)、骨、皮、毛等動物產品帶入隔離場內； 

(四)定期清洗、消毒，保持畜體、畜舍清潔衛生； 

(五)未經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同意，不得將生物製品帶入隔離場內，不得給動物施藥、治

療； 

(六)對死亡動物須進行解剖，查明死因後對屍體做無害化處理；動物產下的仔畜、奶等不

得移出隔離區； 

(七)動物的糞便、墊料，污水及其他廢棄物須經無害化處理後方可排出隔離場； 

(八)未經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同意，不得將任何物品帶進或帶出隔離區； 

(九)經臨床或實驗室檢驗證明或懷疑患有傳染病的動物應及時進行隔離飼養。 

第十條  隔離檢疫期滿，憑口岸動植物檢疫機關出具的單證方能將動物運出隔離場；剩

餘的飼料、用過的工具等須作消毒處理後方可運出場外。 

第十一條  每批動物隔離檢疫結束後，隔離場應及時將各種記錄、資料整理歸檔。 

第十二條  隔離場內如發生重大疫情，應迅速報告國家動植物檢疫局並封鎖隔離場地，

並立即徹底消毒，空場三個月後方可使用。 

第十三條  由於貨主使用不當而造成的隔離場設施的損壞，由貨主照價賠償。 

第十四條  本辦法的解釋權歸農業部。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